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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
9樓
承辦人：何逸帆
電話：(02)27527286-170
傳真：(02)2771-8392
Email：sky1752@tma.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1300006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0000672_Attach1.docx、1130000672_Attach2.doc)

主旨：函請貴會(院)推薦符合本會台灣醫療典範獎受獎資格者，

經本會評選審核通過，將於113年11月9日(星期六)本會第

77屆醫師節慶祝大會中表揚，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辦法辦

理，並請詳閱本辦法第十條「撤銷資格」之相關規定。

二、檢附本會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辦法暨推

薦表各乙份，請於113年7月31日前依式填報，逾期恕不受

理。

三、本獎施行辦法及推薦表格電子檔可至本會網站

(https://www.tma.tw)下載。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各級醫院院長室
副本：

理事長 周 慶 明

檔　　號:
保存年限:

0758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辦法  

 

 

一、活動宗旨：藉由表揚在醫療工作中有特殊貢獻的醫師，來彰顯默默奉獻、堅守

崗位、濟世救人的醫者情懷，以期重塑醫師仁心仁術的美好專業形

象，爭取社會大眾對醫師的認同與信賴，進而改善醫病關係，提升

我國醫療品質，增進民眾健康福祉。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三、獎項名額：1.台灣醫療典範獎：基層醫師及醫院服務醫師共 15 名至 20 名，並

依基層醫師與醫院服務醫師當年度 6 月底人數

比例分配名額。基層醫師及醫院服務醫師入選

名額未達比例分配名額時得流用。但候選人資

格未達標準或貢獻度不夠深入時，名額得從缺。 

2.台灣醫療貢獻獎：經台灣醫療典範獎初審通過但未獲獎之候選人，

頒發「台灣醫療貢獻獎」，曾獲本獎項者 3 年內

不得再參選台灣醫療典範獎。 

四、獎勵方式：1.台灣醫療典範獎：得獎人每名頒發獎狀、獎座及獎金 1萬元。 

2.台灣醫療貢獻獎：得獎人每名頒發獎狀及獎座乙座。 

五、受獎資格：限執業年資達 20年（含）以上之本會會員，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服務：凡在基層、偏遠地區或從事特殊醫療衛生工作，有關懷生

命、視病猶親、以醫療關懷人群及社會有具體事蹟，或關

懷社區熱心公益著有聲望者。 

2.教學：致力於推廣醫學教育、醫學倫理、醫療政策有貢獻者。 

3.研究：醫學學術專業領域有特殊研究貢獻者。 

4.國際：拓展醫療外交、醫療援助有具體成就者。 

95.06.04 95年度第一次臨時理監事暨各縣市理事長 
聯席會議通過。 

96.04.15 第7屆第17次理事會議修正。 
96.12.16  第 8屆第 5次理事會議修正。 
97.02.24  第 8屆第 6次理事會議修正。 
97.12.21 第 8屆第 11次理事會議修正。 
98.04.19 第 8屆第 13次理事會議修正。 
99.08.22 第 9屆第 3次理事會議修正。 
101.02.19 第 9屆第 12次理事會議修正。 
103.01.26 第 10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 
103.04.20 第 10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 
103.12.21 第 10屆第 7次理事會議修正。 
105.02.20 第 10屆第 14次理事會議修正。 
105.10.20 第 11屆第 4次理事會議修正。 
107.02.25 第 11屆第 12次理事會議修正。 
107.12.23 第 11屆第 17次理事會議修正。 
108.08.25 第 12屆第 2次理事會議修正。 
109.09.17 第 12屆第 6次理事會議修正。 
113.05.05 第 13屆第 8次理事會議修正。 

 



未獲全國性醫療相關獎項之殊榮者優先。 

六、推薦方式：縣市醫師公會(鼓勵各縣市醫師公會推薦基層醫師組候選人)、醫療

院所或兩名以上本會會員具名推薦，書明推薦理由及具體事實，並

附相關證明。本會現任理監事、秘書長、副秘書長不得參選。 

七、受理推薦日期：每年 6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郵寄以郵戳為憑、傳真以收件日

為準）。 

八、審核方式：1.符合推薦方式。 

2.附上必備證件。 

3.嚴格評審，書面審核或訪談。 

4.基層醫師及醫院服務醫師分別評審、分別採取評分方式評選；評

分項目：基層醫師-a.推薦事蹟與醫療典範獎精神符合度（總分：

4 分）、b.服務地區偏遠度(總分：3 分)、c.對當地醫療之貢獻影

響度、不可取代性與醫病關係(總分：3 分)；醫院服務醫師-a.推

薦事蹟與醫療典範獎精神符合度（總分：5 分）、b.致力推廣醫學

教育、醫學倫理、醫療政策貢獻度（總分：3 分）、c.醫學學術專

業領域特殊研究貢獻度（總分：1 分）、d.拓展醫療外交、醫療援

助具體成就度（總分：1分）。 

評審結果採初審佔 30％及複審佔 70％二階段評分加總之總分排序

決定。 

九、審查委員：初審--由會員福祉委員會召集委員及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召集委

員共同擔任召集人，會員福祉委員會委員及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

委員共同擔任初審工作；複審--由本會理事長擔任召集人，並由理

事長指派本會現任理監事及各委員會正、副召集委員 3-5 名擔任副

召集人，及遴聘 4-6名公正人士共同成立專責委員會(其中基層委員

占 3-4名)，擔任複審工作。候選人及推薦人（除縣市公會理事長除

外）應依迴避原則禁止違法拉票及拜票行為且不得擔任該組審查委

員。 

十、撤銷資格：得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撤銷得獎人獲獎資格，且不得再

被推薦參選本辦法獎項： 

1.撤銷或廢止醫師證書。  

2.違反醫學倫理查證屬實。 

3.其他有損本會名譽之重大過失行為。 



 

得獎人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本會應即啟動審議撤銷得獎人獲獎資

格程序： 

1.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召開研議撤銷得獎人獲獎資格會議，會議

結論陳報本會理事長。 

2.本會理事長就前款會議結論召集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及會員福

祉委員會兩委員會之召集委員共同研議，並將研議決定提請理事

會審議。 

3.理事會就前款研議決定，議決撤銷得獎人獲獎資格。 

被撤銷資格之得獎人，於本會官網歷屆得獎人名單中，註記被撤銷

得獎資格事由，並追回已頒發之獎狀、獎座及獎金。 

得獎人應就違法或侵權之情事，自負一切民事賠償或刑事責任。如

造成本會之損害，本會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表揚日期：於每年醫師節大會中公開表揚。 

十二、本辦法經全聯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3 年度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推薦表 

受推薦人姓名  職    稱  請自行粘貼 

二吋照片 

於空白處 

身 份 證 字 號 
（居 留 證 號 ）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出 生 地  

執業院所名稱  執業科別  

通 訊 地 址  電話  

電 子 信 箱  
行 動 

電 話 
 

學                       歷 

學        校 科       系 畢  業  日  期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1   

2   

3   

4   

5   

受            獎           資           格 

年資  項 目     □服務     □教學    □研究    □國際 

 



 

推 薦 理 由 及 傑 出 貢 獻 事 蹟  

 

 

 

 

 

 

 

 

 

 

 

 

 

 

 

 

 

 

 

 



 

得     獎     紀     錄 

1  

2  

3  

4  

5  

 

推

薦

團

體 

團 體 名 稱  簽 

章 
 

負 責 人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推

薦

人 

(1) 

姓      名  

推

薦

人 

(2)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職      稱  

地      址  地      址  

電      話  電      話  

簽      章  簽      章  

注  意  事  項 

一、 以個人名義推薦者，需 2名以上本會會員親自簽名推薦(請填寫推薦人(1)、(2)欄

位)，以團體為名推薦者請由負責人簽章(請填寫推薦團體欄位)。 

二、 本表格請以中文打字，除紙本寄出外並附上報名表電子檔(word格式)，下列附件

僅附掃描電子檔即可：身份證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學歷證明、得獎紀錄證明各乙份，

請於推薦期限內寄至 170@mail.tma.tw並來電確認(02-27527286#170何逸帆)，謝

謝。 

 



 

受 推 薦 人 聲 明 書  

受推薦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台灣醫療典範獎暨台灣醫療貢獻獎施行辦法中之說明。 

一、 依辦法第三條第二項：曾獲「台灣醫療貢獻獎」者 3年內不得再參選台灣醫療 

典範獎。 

二、 依辦法第十條： 

撤銷資格：得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撤銷得獎人獲獎資格，且不得再 

被推薦參選本辦法獎項： 

1.撤銷或廢止醫師證書。 

2.違反醫學倫理查證屬實。 

3.其他有損本會名譽之重大過失行為。 

得獎人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本會應即啟動審議撤銷得獎人獲獎資格程序： 

1.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召開研議撤銷得獎人獲獎資格會議，會議結論陳報本 

會理事長。 

2.本會理事長就前款會議結論召集醫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及會員福祉委員會 

兩委員會之召集委員共同研議，並將研議決定提請理事會審議。 

3.理事會就前款研議決定，議決撤銷得獎人獲獎資格。 

被撤銷資格之得獎人，於本會官網歷屆得獎人名單中，註記被撤銷得獎資格事

由，並追回已頒發之獎狀、獎座及獎金。 

得獎人應就違法或侵權之情事，自負一切民事賠償或刑事責任。如造成本會之 

損害，本會得請求損害賠償。 

受推薦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